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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撤銷清盤呈請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及(2)(a)條及第13.25(1)(b)條，
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及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公
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呈請。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撤銷呈請

本公司欣然再度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本公司已接獲高等法
院根據就所提呈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同意傳訊頒佈的法庭命令。
高等法院命令（其中包括）撤回呈請，並撤銷原定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進行的呈請聆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志祥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袁萬永先生（主席）、張志祥先生（行政總裁）及寧忠志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森林先生、屈衛東先生及胡曉琳女士。


